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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乙级非密封源工作场所项目

建设单位 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博涛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注册地址 南宁市高新区永林路 88号

项目建设地点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高新区永林路 88号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现代医药物流中心负一楼

立项审批部门 / 批准文号 /

建设项目总投

资（万元）
200 项目环保投

资（万元）
45 投资比例（环保

投资/总投资）
22.5%

项目性质 ☑新建□改建□扩建□其他 占地面积（m2）

应用

类型

放射源
□销售 □Ⅰ类□Ⅱ类□Ⅲ类□Ⅳ类□Ⅴ类

□使用 □Ⅰ类（医疗使用）□Ⅱ类□Ⅲ类□Ⅳ类□Ⅴ类

非密封

放射性

物质

□生产 □制备 PET 用放射性药物

☑销售 /

☑使用 ☑乙□丙

射线装

置

□生产 □Ⅱ类□Ⅲ类

□销售 □Ⅱ类□Ⅲ类

□使用 □Ⅱ类□Ⅲ类

其他

1.1建设单位简介

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年 8月 19日，位于南宁市高新区永林路

88号，是九州通医药集团旗下的企业。公司注册资本为 46400万人民币，实缴资本

6400万人民币。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医药批发零售业务，经营范围包

括药品批发、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消毒器械销售等。

公司始终秉承“呵护民众健康，常让客户惊喜，打造合作共赢平台”的企业使

命，致力于诚信经营和用心服务。公司推广“总经销、总代理、总配送”的经营模

式，实施 OTC终端和医疗终端双轮驱动战略，通过科学决策、高效运作和规范管

理，力争成为北部湾地区具有影响力且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大型医药现代物流企业。

1.2项目建设规模

为适应放射性药品市场的需求，保障广西壮族自治区放射性药品的稳定供应，

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拟开展放射性药品销售，并拟在南宁市高新区永林路 88

https://www.baidu.com/s?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wd=%E4%B9%9D%E5%B7%9E%E9%80%9A%E5%8C%BB%E8%8D%AF%E9%9B%86%E5%9B%A2&rsv_pq=9c0dbe6d00bc4a47&oq=%E5%B9%BF%E8%A5%BF%E4%B9%9D%E5%B7%9E%E9%80%9A%E5%8C%BB%E8%8D%AF%E5%85%AC%E5%8F%B8%E7%AE%80%E4%BB%8B&rsv_t=fd4eyqRRMCdDJl9Cu/YztgLQ+n7JHKNIQDt/Dt/jrsjT5xufqtyl8w5s0UHWRh9nhb0VR6nq&tn=50000021_hao_pg&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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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现代医药物流中心负一楼建设放射性药品仓库，临时贮

存部分拟销售的放射性药品，项目不进行放射性药品分装。贮存和销售 89Zr、90Y、
188W（188Re）、96Tc、95mTc、90Sr、89Sr、113Sn、177Lu、131I、125I（粒子源）、123I、
67Ga、59Fe、7Be、110mAg、223Ra、14C共 18种核素的放射性药物。根据核算，项目

放射性核素贮存的日等效最大操作量约为 2.48×109Bq，年最大贮存量为

1.14×1015Bq，属于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此外，公司仅从事销售的 3

种放射性药物为 99mTc、18F、68Ga，这些放射性药物直接从生产商送至使用单位，

不进行贮存。

放射性药品仓库每天贮存放射性核素货包数量不超过 34 个，单种放射性核素

货包数量最多不超过 5个，每年工作时间 250 天，每年贮存数量不超过 8500个。

本项目销售和贮存放射性核素情况具体见表 1-1，销售和贮存放射性核素日等效最

大操作量具体见表 1-2。
表1-1本项目销售和贮存放射性核素情况表

序号 核素名称

每个货包的核

素最大活度

（Bq）

每天最大

贮存量

（Bq）

每天最大

存储货包

数量

每年工作

天数

每年最大

贮存量

（Bq）
1 89Zr 1.63×1010 1.63×1010 1 250 4.08×1012

2 90Y 3.7×1010 1.85×1011 5 250 4.63×1013

3 188W（188Re） 3.7×1010 1.48×1011 4 250 3.70×1013

4 96Tc 1.48×108 1.48×108 1 250 3.70×1010

5 95mTc 1.48×108 1.48×108 1 250 3.70×1010

6 90Sr 8.00×104 8.00×104 1 250 2.00×107

7 89Sr 3.7×1010 7.40×1010 2 250 1.85×1013

8 113Sn 1.48×109 1.48×109 1 250 3.70×1011

9 177Lu 2.96×1010 2.96×1010 1 250 7.40×1012

10 131I 7.4×1010 2.96×1011 4 250 7.40×1013

11 125I（粒子源） 7.4×1011 3.70×1012 5 250 9.25×1014

12 123I 3.7×1010 7.40×1010 2 250 1.85×1013

13 67Ga 1.48×108 1.48×108 1 250 3.70×1010

14 59Fe 1.48×108 1.48×108 1 250 3.70×1010

15 7Be 1.48×108 1.48×108 1 250 3.70×1010

16 110mAg 1.48×109 1.48×109 1 250 3.70×1011

17 223Ra 1.48×1010 1.48×1010 1 250 3.70×1012

18 14C 1.47×1010 1.47×1010 1 250 3.68×1012

合计 / / 4.56×1012 34 / 1.14×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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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本项目销售和贮存放射性核素日等效最大操作量情况表

序号 核素名称
实际日最大操作

量（Bq）
日等效最大

操作量（Bq）
年最大用量

（Bq）
贮存方式与

地点

1 89Zr 1.63×1010 1.63×107 4.08×1012

南宁市高新

区永林路 88
号广西九州

通医药有限

公司现代医

药物流中心

负一楼

2 90Y 1.85×1011 1.85×108 4.63×1013

3 188W（188Re） 1.48×1011 1.48×107 3.70×1013

4 96Tc 1.48×108 1.48×105 3.70×1010

5 95mTc 1.48×108 1.48×105 3.70×1010

6 90Sr 8.00×104 8.00×102 2.00×107

7 89Sr 7.40×1010 7.40×107 1.85×1013

8 113Sn 1.48×109 1.48×106 3.70×1011

9 177Lu 2.96×1010 2.96×107 7.40×1012

10 131I 2.96×1011 2.96×108 7.40×1013

11 125I（粒子源） 3.70×1012 3.70×108 9.25×1014

12 123I 7.40×1010 7.40×106 1.85×1013

13 67Ga 1.48×108 1.48×105 3.70×1010

14 59Fe 1.48×108 1.48×105 3.70×1010

15 7Be 1.48×108 1.48×104 3.70×1010

16 110mAg 1.48×109 1.48×106 3.70×1011

17 223Ra 1.48×1010 1.48×109 3.70×1012

18 14C 1.47×1010 1.47×106 3.68×1012

合计 / 4.56×1012 2.48×109 1.14×1015

表1-3本次环评仅销售放射性核素一览表

序
号

核素名

称

每个货包的核素最

大活度（Bq）
每天最大销售

货包数量

实际日最大销售

量（Bq）
年最大销售量

（Bq）
备注

1 99m
Tc 7.4×10

10 5 3.70×10
11

9.25×10
13

仅销售，不
进行贮存

2 68
Ga 2.96×10

10 1 2.96×10
10

7.40×10
12

3 18
F 7.4×10

10 4 2.96×10
11

7.40×10
13

1.3目的和任务的由来

放射性药品仓库主要是针对销售放射性核素过程中，一批放射性货包运到南宁

时，需要根据不同使用方的运送到达时间、地点要求调整发货时间以及运输车辆的

情况时，生产商运输人员申请将放射性核素货包暂存在放射性药品仓库，在约定时

间再发货运送至使用方。本项目只设置放射性核素货包的暂存，不对放射性核素货

包进行分装。

因放射性核素货包暂存项目运行时可能对周围环境造成辐射影响，依据《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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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要

求，该项目需开展辐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办理相应审批手续。该项目属于使用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的项目，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2021年版），本项目属于其中第 172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中“乙、丙级非密封放

射性物质工作场所”，必须编制辐射环境影响报告表。广西盘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作为“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乙级非密封源工作场所项目”的总包单位，广西盘

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广西北部湾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开展该项目的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委托书和相关合同内容见附件 1）。我公司在现场调查和理论分析的

基础上，按照《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

内容和格式》（HJ10.1-2016）规定的建设项目辐射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内容和格式，

编制了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乙级非密封源工作场所项目辐射环境影响报告表。

1.4周边保护目标以及场址选址等情况

1.4.1项目场所周边环境状况

本项目位于南宁市高新区永林路 88号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现代医药物流

中心负一楼，项目中心坐标：东经 109°19'10.348"，北纬 22°53'46.643"；地理位置

见图 1-1。

（1）本项目所在建筑物外环境状况

本项目所在现代医药物流中心楼为地面 2层、地下 1层建筑。以该楼四周边界

为起点，东侧 0m~10m范围内为公司内部道路、10m~35m范围内为公司外园艺路、

35m~50m范围内为园区其他厂房（1F，最近距离约为 35m）；南侧 0m~30m范围

为公司内部道路、31m~50m范围为公司办公楼（16F，最近距离约为 31m）；西侧

0m~12m范围内为公司内部道路、12m~50m范围内为公司内部停车场、公司临时倒

班宿舍（1F，最近距离约为 23m）；北侧 0m~11m范围内为公司内部道路、11m~50m

范围内为五金加工厂房（5F，最近距离约为 15m）。

（2）项目场所相邻环境状况

本项目放射性药品仓库为地下室结构建筑，放射性药品仓库东侧为药品入口运

输通道及消防水池，南侧为地下停车场，西侧为地下停车场，北侧为实土墙；无地

下层，地上一层为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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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仓库边界为起点 50m范围内环境状况

以项目场所四周边界为起点 0~50m范围环境状况：东侧 0~8m为地下室入口通

道，8~50m为消防水池；南侧 0~50m为地下停车场；西侧 0~50m为地下停车场；

北侧 0~50m为实土墙。

公司平面布置图见图 1-2。本项目场所平面布局图见图 1-3，现代医药物流中心

楼地下一层平面图（本项目所在楼层）见图 1-4，现代医药物流中心楼一层平面图

（本项目所在楼层上层）图 1-5。项目所在现代医药物流中心楼及场址周围环境现

状见图 1-5~图 1-12。

图 1-1公司地理位置图

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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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公司平面布置图

图 1-3本项目场所平面布局图

消

防

水

池

地下停车场停车位

实体墙地

下

停

车

场

停

车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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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现代医药物流中心楼地下一层平面图（本项目所在楼层）

图 1-5现代医药物流中心楼一层平面图（本项目所在楼层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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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东侧环境现状 1（公司内部道路）--------图 1-6东侧环境现状 2（公司外园艺路）

图 1-7南侧环境现状（公司办公楼）----------图 1-8西侧环境现状 1（内部停车场）

图 1-8西侧环境现状 2（员工临时倒班宿舍）------图 1-9北侧环境现状（公司道路及五金厂房）

图 1-10拟建场所上层建筑现状----------------图 1-11拟建场所周边环境现状（地下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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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拟建场所现状

1.4.2选址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主要为放射性药品贮存项目（不进行放射性药品分装），因此本项目选

址要求参照《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第 5.1关于“选址”规

定执行，具体要求：“5.1.1核医学工作场所宜建在医疗机构内单独的建筑物内，或

集中于无人长期居留的建筑物的一端或底层，设置相应的物理隔离和单独的人员、

物流通道。”，“5.1.2核医学工作场所不宜毗邻产科、儿科、食堂等部门及人员密

集区，并应与非放射性工作场所有明确的分界隔离。”、“5.1.3核医学工作场所排

风口的位置尽可能远离周边高层建筑。”。

本项目的放射性药品仓库位于地下室，属于相对独立区域，与周围建筑有一定

距离，不毗邻产科、儿科、食堂等部门及人员密集区，同时设置有相应的物理隔离

和单独的人员、物流通道。本项目项目使用分装柜、设置防护铅门及防护墙体，在

门口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将项目用房实施分区管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控制区。

项目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电离辐射，经过屏蔽防护和距离衰减后，对周围工作人员和

公众所致的辐射剂量符合剂量约束限值的要求。通过以上场所独立、划分区域等措

施，本项目不会产生交叉污染。因此，本项目选址合理可行。

1.4.3周边保护目标

本项目放射性药品仓库屏蔽壳外 50m范围内无学校、医院、居民区等类型环境

敏感目标。本项目主要保护目标为项目辐射工作人员、评价范围内公司其他工作人

员、评价范围内逗留或经过的公众成员。

1.5原有核技术利用项目许可情况

（1）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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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取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证号：桂环辐

证[A0531]），有效期至 2026年 2月 24日，详见附件 3。许可种类和范围为：销售

Ⅱ类、Ⅲ类射线装置。公司已许可销售射线装置见表 1-4。

（2）辐射安全管理

公司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

安全和防护条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等辐射法律

法规，配合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监督检查，在辐射安全和防护制度的建立、落实及档

案管理方面运行良好。

①公司建立了《辐射防护与安全保卫制度》、《辐射工作人员培训制度》、《台

账销售登记制度》、《辐射监测制度》、《销售与售后服务管理制度》、《放射性

药品应急处理预案》、《辐射安全防护领导小组》等一系列制度，并严格按照规章

制度执行。

②为加强对辐射安全和防护管理工作，公司成立了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委

员会，明确辐射防护责任，并加强了对射线装置的监督和管理，见附件 5。

③公司定期组织辐射工作人员参加辐射安全和防护专业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培训，接受辐射防护安全知识和法律法规教育，并持证上岗。

④公司于每年 1月 31日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上一年度评估报告，2024

年年度评估报告已提交。

综上所述，公司办理了辐射安全许可证，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落

实了相关的档案管理，因此可以认为公司具备本项目运行及辐射安全管理基础能

力。

表1-4公司已许可销售射线装置列表
序号 装置名称 类别 数量 活动种类

1 粒子能量小于 100兆电子伏的医用加速器 Ⅱ类 20 销售

2 医用诊断 X射线装置 Ⅲ类 20 销售

3 医用 X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CT)装置 Ⅲ类 20 销售

4 血管造影用 X射线装置 II类 20 销售

5 人体安全检查用 X射线装置 Ⅲ类 20 销售

6 其他各类 X射线检测装置(测厚、称重、测孔径、测密度等) Ⅲ类 20 销售

7 口腔(牙科)X射线装置 Ⅲ类 20 销售

8 放射治疗模拟定位装置 Ⅲ类 20 销售

9 X射线治疗机(深部、浅部) Ⅱ类 20 销售

10 X射线血液辐照仪 Ⅲ类 20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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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X射线行李包检查装置 Ⅲ类 30 销售

1.6本次项目与原有核技术利用项目的依托关系说明

（1）辐射工作场所依托关系说明

本次放射性药品仓库场所位于公司现代医药物流中心负一楼，放射性药品仓库

区域原作为地下室停车场，经过重新规划建设，将作为公司放射性药品仓库，属于

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作场所，原有核技术利用项目只负责销售不设置工作场所，不负

责贮存、安装，因此本项目与原有核技术利用项目工作场所不存在依托关系。

（2）辐射工作人员依托关系说明

本次放射性药品仓库场所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拟配备 4名辐射工作人员，辐

射工作人员只从事本项目工作，不从事其他辐射工作。

（3）辐射监测设备依托关系说明

公司拟为本项目场所配备 4台个人剂量报警仪，并购买 1台便携式 X-γ辐射剂

量率仪、1台表面污染测量仪定期对工作场所开展辐射环境监测。

（4）辐射安全管理制度依托关系说明

辐射安全管理制度方面，公司原有核技术应用项目已制定了《辐射防护与安全

保卫制度》、《人员培训管理制度》、《台账管理制度》、《辐射监测制度》、《销

售与售后服务管理制度》、《放射性药品应急处理预案》、《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

管理委员会》，针对本次项目，建设单位拟补充制定相应的《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监测仪器使用及校验制度》、《放射性药品采购管理制度》、《放射性药品销售

和售后服务管理制度》、《放射性药品运输管理制度》、《放射性药品不良反应报

告和监测管理制度》、《放射性药品采购操作规程》、《放射性药品收货操作规程》、

《放射性药品验收操作规程》、《放射性药品销售退回管理操作规程》、《药品储

存、出库、运输操作规程》、《放射性“三废”安全管理规定》，并重新修订原有

规章制度，将本项目的相关内容纳入原有管理制度体系中。只要在日常工作中严格

落实，能够满足核技术利用项目的管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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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放射源

序号 核素名称
总活度（Bq）/

活度（Bq）×枚数
类别 活动种类 用途 使用场所 贮存方式与地点 备注

/ / / / / / / / /

表 3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序
号

核素名称
理化性

质
活动种类

实际日最大操

作量（Bq）
日等效最大操

作量（Bq）
年最大用量

（Bq）
用途 操作方式 使用场所 贮存方式与地点

1 89Zr 液态

使用（贮

存）、销

售

1.63×1010 1.63×107 4.08×1012

贮存 源的贮存 /

不破坏购买时

的外包装，临时

贮存于南宁市高新

区永林路 88号广西

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现代医药物流中

心负一楼

2 90Y 液态 1.85×1011 1.85×108 4.63×1013

3 188W（188Re） 固态 1.48×1011 1.48×107 3.70×1013

4 96Tc 液态 1.48×108 1.48×105 3.70×1010

5 95mTc 液态 1.48×108 1.48×105 3.70×1010

6 90Sr 液态 8.00×104 8.00×102 2.00×107

7 89Sr 液态 7.40×1010 7.40×107 1.85×1013

8 113Sn 液态 1.48×109 1.48×106 3.70×1011

9 177Lu 液态 2.96×1010 2.96×107 7.40×1012

10 131I 液态 2.96×1011 2.96×108 7.40×1013

11 125I（粒子源） 固态 3.70×1012 3.70×108 9.25×1014

12 123I 液态 7.40×1010 7.40×106 1.85×1013

13 67Ga 液态 1.48×108 1.48×105 3.70×1010

14 59Fe 液态 1.48×108 1.48×105 3.7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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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7Be 液态 1.48×108 1.48×104 3.70×1010

16 110mAg 液态 1.48×109 1.48×106 3.70×1011

17 223Ra 液态 1.48×1010 1.48×109 3.70×1012

18 14C 液态 1.47×1010 1.47×106 3.68×1012

19 99mTc 液态
仅销售不

贮存

3.70×1011 / 9.25×1013
仅销售不贮

存
/ / /20 68Ga 液态 2.96×1010 / 7.40×1012

21 18F 液态 2.96×1011 / 7.40×1013

注：日等效最大操作量和操作方式见《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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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射线装置

序

号
名称 类别 数量 型号

加速

粒子

最大能量

（MeV）
额定电流（mA）/剂量率（Gy/h） 用途 工作场所 备注

/ / / / / / / / / / /

表 5废弃物

名称 状态 核素名称 活度 月排放量 年排放总量 排放口浓度 暂存情况 最终去向

废气（臭氧及

氮氧化物）
气态 / / 极少量 极少量 / /

放射性药品仓库设置有排风系统，通过管

道抽到楼顶排放，排气口高于屋顶，配抽

拉式活性炭吸附后排放，且设置有防止回

流功能。

放射性固体

废物
固态

89Zr、90Y、188W
（188Re）、96Tc、
95mTc、90Sr、89Sr、
113Sn、177Lu、131I、
125I（粒子源）、
123I、67Ga、59Fe、
7Be、110mAg、

223Ra、14C

/ / / / 废品室

含碘-131核素的放射性固体废物暂存超

过 180天，其他含半衰期大于 24小时的

核素放射性固体废物暂存时间超过核素

最长半衰期的 10倍，所含核素半衰期小

于 24小时的放射性固体废物暂存时间超

过 30天，经监测辐射剂量率满足所处环

境本底水平，α表面污染小于 0.08Bq/cm2、

β表面污染小于 0.8Bq/cm2的，对废物清洁

解控并作为一般固体废物处理。

注：1.常规废弃物排放浓度，对于液态单位为 mg/L，固体为 mg/kg，气态为 mg/m3；年排放总量用 kg。
2.含有放射性的废物要注明，其排放浓度、年排放总量分别用比活度（Bq/L或 Bq/m2）和活度（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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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评价依据

法规

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号，

于 2014年 4月 24日修订，自 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七部法律的决

定》第二次修正，于 2018年 12月 29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六号），2003年 10月 1日起施行；

（4）《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根据 2017年 7月 16日《国务院

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于 2017年 7 月 16

日起施行；

（5）《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关于修改

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令第 709号）对本条例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于

2019年 3月 2日起施行；

（6）《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2021年 1月 4

日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20号）第四次修订，于 2021年 1月 4日起施行；

（7）《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部

令第 18号），2011年 5月 1日起施行；

（8）《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版），自 2021年 1

月 1日起施行；

（9）《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年第 7号令），2024年 2月 1日起施行；

（10）《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

部令第 9号），2019年 11月 1日施行；

（11）《关于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和考核事项的公告》（生态

环境部公告 2019年第 57号），2020年 1月 1日施行；

（12）《关于进一步优化辐射安全考核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

号第 9号），2021年 3月 15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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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2019年修订版），自 2019年

7月 25日发布并施行；

（1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核技术利用》

（HJ1326--2023），2024年 2月 1日起施行；

（15）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管理办法（2025年修订版）》的通知（桂环规范〔2025〕

2号）。

技术

标准

（1）《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的内容和格式》，HJ10.1-2016，环境保护部；

（2）《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3）《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61-2021）；

（4）《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1157-2021）；

（5）《核医学放射防护要求》（GBZ120-2020）；

（6）《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

（7）《辐射事故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1155-2020）；

（8）《放射性物品安全运输规程》（GB11806-2019）；

（9）《操作非密封源的辐射防护规定》（GB11930-2010）；

（10）《职业性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规范》（GBZ128-2019）；

（11）李德平，潘自强：《辐射防护手册（第一分册）、（第三分册）》

原子能出版社，1990年。

其他

（1）委托书，见附件 1；

（2）项目备案证明，见附件 2；

（3）辐射安全许可证，见附件 3；

（4）现状监测报告，见附件 4；

（5）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委员会，见附件 5；

（6）放射性药品应急处理预案，见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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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保护目标与评价标准

7.1评价范围

根据本项目的特点，结合《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的内容和格式》（HJ10.1-2016）的相关规定，放射性药物生产及其他非密

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项目的评价范围，乙、丙级取半径 50m的范围，结合本项目实

际情况，将本项目拟建放射性药品仓库屏蔽体外 50m的区域作为评价范围，具体为：

东侧至公司外道路（园艺路），南侧至物流中心地下停车场，西侧至物流中心地下停

车场，北侧至公司外五金加工厂房。

图 7-1评价范围示意图

7.2保护目标

本项目拟建放射性药品仓库屏蔽边界外 50m范围内无学校、医院、居民区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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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敏感目标。环境保护目标主要为公司乙级非密封源工作场所项目辐射工作人员、

评价范围内公司其他工作人员、各工作场所工作人员以及周边偶尔路过或停留的公众

人员等，使他们受到的辐射照射低于各自的辐射照射管理约束值。本项目环境保护目

标见表 7-1。
表 7-1项目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环境保护对象 位置描述 规模
年剂量管理约

束值要求

职业人员 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 放射性药品仓库 4人 5mSv

公众成员

项目所在大楼本项目以外的工作人员 同一栋楼 约50人

0.1mSv

公司临时倒班宿舍 西侧约23m 约20人

五金加工厂房（5F） 北侧约15m 约30人

园区其他厂房（1F） 东侧约35m 约30人

评价范围内公司其他工作人员及公司

外的路过公众人员

仓库屏蔽墙外50m范围

内
流动人口

7.3评价标准

7.3.1年有效剂量限值及约束值要求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该标准适用于实践和

干预中人员所受电离辐射照射的防护和实践中源的安全。《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

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第 4.3.2.1款关于剂量限制的规定：应对个人受到的

正常照射加以限制，以保证本标准 6.2.2规定的特殊情况外，由来自各项获准实践的

综合照射所致的个人总有效剂量和有关器官或组织的总当量剂量不超过附录 B（标准

的附录 B）中规定的相应剂量限值，不应将剂量限值应用项目于获准实践中的医疗照

射。

该标准第 B1.1.1.1款，应对任何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水平进行控制，使之不超过

下述限值：由审管部门决定的连续5年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但不可作任何追溯性平均），

20mSv；本次评价从辐射防护最优化原则出发，使职业人员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附加剂

量照射，取其四分之一即 5mSv作为职业人员的年剂量约束值。

该标准中第 B1.2 款关于公众照射剂量限值的规定，实践使公众中有关关键人群

组的成员所受到的平均剂量估计值不应超过下述限值：年有效剂量，1mSv；本评价

取其十分之一即 0.1mSv作为公众成员年剂量管理约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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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工作场所等级

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附录 C（标准的

附录）的规定进行非密封源工作场所的分级。标准第 C1款，应将非密封源工作场所

按放射性核素日等效最大操作量的大小分级，具体见表 7-2。
表 7-2非密封源工作场所的分级

级别 日等效最大操作量/Bq

甲 >4×109

乙 2×107~4×109

丙 豁免活度值以上-2×107

按照《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中第 6.2.1款工作场所的放

射性核素操作设备的表面、工作台台面等平整光滑，室内地面与墙壁衔接处应无接缝，

易于清洗、去污。

7.3.3工作场所辐射剂量率控制水平

按照《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的要求：

6.1.5距核医学工作场所各控制区内房间防护门、观察窗和墙壁外表面 30cm处的

周围剂量当量率应小于 2.5μSv/h，如屏蔽墙外的房间为人员偶尔居留的设备间等区域，

其周围剂量当量率应小于 10μSv/h。

6.1.6放射性药物合成和分装的箱体、通风柜、注射窗等设备应设有屏蔽结构，以

保证设备外表面 30cm处人员操作位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小于 2.5μSv/h，放射性药物合

成和分装箱体非正对人员操作位表面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小于 25μSv/h。

6.1.7固体放射性废物收集桶、曝露于地面致使人员可以接近的放射性废液收集罐

体和管道应增加相应屏蔽措施，以保证其外表面 30cm 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小于

2.5μSv/h。

7.3.4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表面沾污控制水平

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第 6.2.3款：工

作人员体表、内衣、工作服、以及工作场所的设备和地面等表面放射性污染的控制应

遵循附录 B（标准的附录 B）B2所规定的限制要求。根据其第 B2.1款对工作场所的

表面污染控制水平的相关规定，确定本评价项目核医学科正常运行时，辐射工作场所

的放射性表面污染控制水平如表 7-3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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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工作场所的放射性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表面类型
α放射性物质

β放射性物质
极毒性 其他

工作台、设备、墙壁、地面
控制区 a 4 4×10 4×10
监督区 4×10-1 4 4

工作服、手套、工作鞋 控制区监督区 4×10-1 4×10-1 4

手、皮肤、内衣、工作袜 4×10-2 4×10-2 4×10-1

a该区内的高污染子区除外

7.3.5放射性三废的要求

（一）放射性固体废物管理要求

参照《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本项目放射性固体废物

处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①固体放射性废物暂存时间满足下列要求的，经监测辐射剂量率满足所处环境本

底水平，α表面污染小于 0.08Bq/cm2、β表面污染小于 0.8Bq/cm2的，可对废物清洁解

控并作为医疗废物处理：

a）所含核素半衰期小于 24小时的放射性固体废物暂存时间超过 30天；

b）所含核素半衰期大于 24小时的放射性固体废物暂存时间超过核素最长半衰期

的 10倍；

c）含碘-131核素的放射性固体废物暂存超过 180天。

②不能解控的放射性固体废物应该按照放射性废物处理的相关规定予以收集、整

备，并送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放射性废物包装体外的表面剂量率应不超过 0.1mSv/h，

表面污染水平对β和γ发射体以及低毒性α发射体应小于 4Bq/cm2、其他α发射体应小于

0.4Bq/cm2。

（二）气态放射性废物管理要求

参照《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的要求：

7.4.1产生气态放射性废物的核医学场所应设置独立的通风系统，合理组织工作场

所的气流，对排出工作场所的气体进行过滤净化，避免污染工作场所和环境。

7.4.2应定期检查通风系统过滤净化器的有效性，及时更换失效的过滤器，更换周

期不能超过厂家推荐的使用时间。更换下来的过滤器按放射性固体废物进行收集、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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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环境质量和辐射现状

8.1项目地理和场所位置

本项目位于南宁市高新区永林路 88号，项目放射性药品仓库位于广西九州通医

药有限公司现代医药物流中心负一楼。公司地理位置图见图 1-1，公司总平面图见图

1-2。

8.2环境现状评价的对象

环境现状评价的对象为公司乙级非密封源工作场所项目场址周围辐射环境现状。

8.3环境现状辐射监测

本项目场址周围环境现状辐射水平采用现场监测的方法进行调查，评价单位委托

广西壮族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对本项目拟建场址周围环境γ辐射剂量率水平进

行监测，监测报告见附件 4。

（1）监测目的

掌握该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乙级非密封源工作场所项目场址、评价区域及主

要关注点的辐射环境质量现状水平，为分析及预测项目运行时对职业人员、公众人员

及周围环境的影响提供基础数据。

（2）监测因子

本项目环境现状监测因子为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3）监测点位布设

参考《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61-2021）、《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

（HJ1157-2021）有关布点原则，结合项目周围场址、评价范围内保护目标，根据现

场条件，合理布点 16个。监测布点图见图 8-1和图 8-2。

（4）监测频次

监测一次，监测时间 2025年 3月 14日。

（5）监测仪器与监测规范

监测仪器的参数与监测所依据的规范见表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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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X-γ剂量率仪参数与监测规范

监测项目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仪器名称 X-γ辐射剂量率仪

仪器编号 FH40G+FHZ672E-10

出厂编号 031258+11410

生产厂家 Thermo公司

能量响应 40keV～4.4MeV

量程 1nSv/h～100μSv/h

检定证书及有效期
证书编号：DLj12024-14168（检定单位：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有效日期：2024年 9月 20日～2025年 9月 19日。

监测依据 《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1157-2021）

图 8-1项目监测点位布置图 1

实土墙

地下停车场

地

下

停

车

场

地

下

室

入

口

①

② ③

④
⑤⑥

⑦
⑧ ⑨

⑩

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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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项目监测点位布置图 2

（6）质量保证措施

①监测人员经考核合格并持有合格证书上岗

②监测前制定监测方案，合理布设监测点位，选择监测点位时充分考虑使监测结

果具有代表性，以保证监测结果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③监测所用仪器经国家法定计量检定部门检定合格，每次测量前、后均检查仪器

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④经常参加上级技术部门及同类单位组织的仪器比对；通过仪器的期间核查或绘

制质量控制图等质控手段保证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

⑤监测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严格按照监测单位《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

及仪器作业指导书的有关规定实行；

⑥包括异常数据在内的所有监测结果按统计学要求进行处理；

⑦建立完整的现状监测资料档案，资料内容包括仪器的校准说明书、监测方案、

监测布点图、测量原始数据、统计处理程序及结果等，以备复查；

⑧监测报告严格按相关技术规范编制，报告编制人须为持监测上岗合格证人员、

监测报告经审核，最后授权签字人签发，报告审核与签发人不能为同一人。

（7）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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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单位于 2025年 3月 14日对该项目进行现状监测，监测结果见表 8-2。

表 8-2项目场址及周围辐射剂量率背景水平监测结果

注：监测结果已根据 HJ1157-2021的要求扣除仪器对宇宙射线的响应值。

由表 8-2 的监测结果可知，项目建设场址室内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值范围为

11.7~86.1nGy/h 之间（已扣除宇宙射线响应值），室外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值为

12.7~31.9nGy/h（已扣除宇宙射线响应值），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天然贯穿辐

射水平调查研究》（《辐射防护》杂志第 12卷第 5期，1992年 9月，杨名生等著）

可知，广西室内γ辐射剂量率范围在 11.0～304.3nGy/h（已扣除宇宙射线响应值），原

野γ辐射剂量率在 10.7~238.7nGy/h范围内（已扣除宇宙射线响应值），本项目建设场

址各监测点位γ辐射剂量率在其相应范围内，表明该场所室内和室外辐射环境质量状

况未见异常。

监测点号 监测位置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nGy/h）

备注
平均值 标准差

① 拟建场所核心仓库 30.1 1.2

室内

② 拟建场所废品室 29.5 1.6

③ 拟建场所设备间 14.4 0.5

④ 拟建场所药品装卸车间 22.2 0.3

⑤ 拟建场所货品交接处 21.5 1.4

⑥ 拟建场所卫生通过室 26.2 0.5

⑦ 拟建场所工作室 25.1 1.0

⑧ 拟建场所上方仓库 13.5 0.3

⑨ 拟建场所东侧地下室入口 11.7 0.8

⑩ 拟建场所南侧地下停车场 24.3 0.6

⑪ 拟建场所西侧地下停车场 26.3 0.6

⑫ 拟建场所所在建筑物东侧厂区道路 20.6 0.4 室外

⑬
拟建场所所在建筑物南侧物流中心楼

一层
86.1 2.5 室内

⑭ 拟建场所所在建筑西侧道路 12.7 0.3

室外⑮
拟建场所所在建筑北侧五金加工厂房

外道路
25.6 1.3

⑯ 拟建场所所在建筑北侧厂区道路 31.9 0.2

室内测值范围 11.7~86.1 / /

室外测值范围 12.7~3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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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项目工程分析与源项

9.1项目规模与基本参数

9.1.1源项和工作负荷

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拟开展放射性药品销售，并拟在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现代医药物流中心负一楼建设放射性药品仓库，临时贮存部分拟销售的放射性药

品。贮存和销售 89Zr、90Y、188W（188Re）、96Tc、95mTc、90Sr、89Sr、113Sn、177Lu、131I、
125I（粒子源）、123I、67Ga、59Fe、7Be、110mAg、223Ra、14C共 18种核素的放射性药物。

此外，公司仅从事销售的 3种放射性药物为 99mTc、18F、68Ga，这些放射性药物从生

产商直接送至使用单位，不进行贮存。用药单位提前向公司提出订药申请，公司审核

其相关资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根据用药单位不同的需求向放射性药品生产商订购放

射性药品。由生产商委托有资质的运输公司直接运送至使用方。

放射性药品仓库每天贮存放射性核素货包数量不超过 34个，单种放射性核素货

包数量最多不超过 5个，每年工作时间 250天，每年贮存数量不超过 8500个。项目

拟配置 4名辐射工作人员，一年工作 250日，每日 8小时，每次装卸载货包分配两个

验收人员、两个保管人员。放射性核素种类及相关参数见表 9-1，销售和贮存放射性

核素货包情况详见表 9-2。
表 9-1本项目涉及放射性核素种类及相关参数情况

序

号
核素名称 状态 半衰期 毒性 衰变类型 主要射线和能量（MeV）

1 89Zr 液态 3.27d 中毒 β+、EC
β+：0.9047（22.94%）

γ（keV）：511（45.88%）

2 90Y 液态 64.1h 中毒 β- β-：2.2839（99.99%）

3 188W（188Re） 固态 69.78d 中毒 β-
β-：0.349

γ（keV）：290

4 96Tc 液态 4.28d 中毒 EC
γ（keV）：315、772、805、

844、1120
5 95mTc 液态 61.0d 中毒 EC、β+、IT γ（keV）：204、582、852
6 90Sr 液态 28.79a 高毒 β- β-：0.546
7 89Sr 液态 50.53d 中毒 β- β-：1.4913（99.99%）

8 113Sn 液态 115.08d 中毒 EC γ（keV）：558

9 177Lu 液态 6.73d 中毒 β-
β-：0.4971（78.7%）

γ（keV）：208.360（11%）

10 131I 液态 8.02d 中毒 β-
β-：0.6063（89.3%）

γ（keV）：364.48（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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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5I（粒子源） 固态 59.4d 中毒 EC γ（keV）：27.472（73.2%）

12 123I 液态 13.13h 低毒 EC γ（keV）：159（83.4%）

13 67Ga 液态 3.26d 中毒 EC
γ（keV）：93、185、300、

393
14 59Fe 液态 44.5d 中毒 β- γ（keV）：1099
15 7Be 液态 53.22d 低毒 EC γ（keV）：477.6
16 110mAg 液态 249.76d 中毒 β-、IT γ（keV）：657.76

17 223Ra 液态 11.4d 极毒 α
α：5.715（52.5%）

γ（keV）：269.46（13.6%）

18 14C 液态 5730a 低毒 β- β-：0.156（100%）

19 99mTc 液态 6.02h 低毒 β-、IT γ（keV）：141（89%）

20 68Ga 液态 68.3min 低毒 β+、EC γ（keV）：511
21 18F 液态 109.8min 低毒 β+、EC γ（keV）：511（194%）

表 9-2本项目销售和贮存放射性核素情况表

序号 核素名称

每个货包的核

素最大活度

（Bq）

每天最大

贮存量

（Bq）

每天最大

存储货包

数量

每年工作

天数

每年最大

贮存量

（Bq）
1 89Zr 1.63×1010 1.63×1010 1 250 4.08×1012

2 90Y 3.7×1010 1.85×1011 5 250 4.63×1013

3 188W（188Re） 3.7×1010 1.48×1011 4 250 3.70×1013

4 96Tc 1.48×108 1.48×108 1 250 3.70×1010

5 95mTc 1.48×108 1.48×108 1 250 3.70×1010

6 90Sr 8.00×104 8.00×104 1 250 2.00×107

7 89Sr 3.7×1010 7.40×1010 2 250 1.85×1013

8 113Sn 1.48×109 1.48×109 1 250 3.70×1011

9 177Lu 2.96×1010 2.96×1010 1 250 7.40×1012

10 131I 7.4×1010 2.96×1011 4 250 7.40×1013

11 125I（粒子源） 7.4×1011 3.70×1012 5 250 9.25×1014

12 123I 3.7×1010 7.40×1010 2 250 1.85×1013

13 67Ga 1.48×108 1.48×108 1 250 3.70×1010

14 59Fe 1.48×108 1.48×108 1 250 3.70×1010

15 7Be 1.48×108 1.48×108 1 250 3.70×1010

16 110mAg 1.48×109 1.48×109 1 250 3.70×1011

17 223Ra 1.48×1010 1.48×1010 1 250 3.70×1012

18 14C 1.47×1010 1.47×1010 1 250 3.68×1012

合计 / / 4.56×1012 34 / 1.14×1015

9.1.2放射性药品销售流程

建设单位在接到客户放射性药品购买需求后，将审查购买客户资质（已取得辐射

安全许可证及相应的许可种类、范围），明确产品技术规格、交货时间等内容，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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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药品需求订单。

寻找合适的放射性药品供货单位，并对供货商资质条件（已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

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公司编制采购计划，与供货商签订采购合同。

在订立放射性药品采购合同后，采购的放射性药品将根据前期确定的交货时间，

委托有运输资质的运输单位运送至使用方。

9.2放射性药品仓库工作流程及产污环节

建设单位安排专人作为放射性药品仓库保管人员，负责放射性药品仓库的巡查和

管理工作。放射性药品仓库主要工作流程可分为：放射性核素货包入库、放射性核素

货包最终出库等 2个流程。

（1）放射性核素货包入库

建设单位在接到客户放射性药品购买需求后，将审查购买客户资质（已取得辐射

安全许可证及相应的许可种类、范围），明确产品技术规格、交货时间等内容。建设

单位寻找合适的放射性药品供货单位，并对供货商资质条件（已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

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公司编制采购计划，与供货商签订采购合同。在订立放射性

药品采购合同后，采购的放射性药品将根据前期确定的交货时间，针对部分未能直接

运输到使用方的放射性核素货包，生产商运输人员申请在本项目放射性药品仓库进行

贮存：

①运输人员提前填写货包入库申请，经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批准后交由本项

目放射性药品仓库保管人员，放射性药品仓库保管人员与运输人员确认货包到达时

间，根据本项目放射性药品仓库的实际情况，提前安排好货包的存放位置。

②运输人员负责将放射性货包由厂外运送至本项目放射性药品仓库收货区处。

③放射性药品仓库保管人员打开仓库防护门，仓库验收人员将放射性货包推至仓

库的验收区，仓库保管人员、验收人员和运输人员在验收区共同清点核对，放射性药

品仓库验收人员使用本单位检测仪器对放射性核素货包表面进行X-γ辐射剂量率水平

和表面污染水平进行检测确认后（β和γ发射体及低毒性α发射体不超过 4Bq/cm2，其他

α发射体不超过 0.4Bq/cm2，货包表面辐射剂量率不超过 2mSv/h），确保货包满足要

求，并进行记录。

④放射性药品仓库验收人员将放射性核素货包从验收区转移至储存柜内，完成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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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放射性药品仓库保管人员、验收人员和运输人员退出仓库，保管人员关闭仓库防

护门。放射性药品仓库保管人员、验收人员和运输人员到工作室分别按照要求填写《放

射性核素货包登记台账》。货包入库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详见图 9-3。

图 9-3放射性核素货包入库工作流程及产污环节

（2）放射性核素货包出库放射性核素货包出库流程：

①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放射性药品销售人员与使用方确定时间后，安排第三

方有运输资质的公司人员和时间，提前填写货包出库申请，交由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审核。

②审核完成以后，运输人员出示出库申请等信息，到放射性药品仓库领取放射性

核素货包。

③放射性药品仓库保管人员核对出库申请表并核实源领用授权人身份，并在《放

射性核素货包出入库登记表》上进行登记。

④仓库保管人员打开仓库防护门，仓库保管人员、验收人员和运输人员至仓库内

发货区领取货包，验收人员确认其取源情况，取出后在发货区仓库验收人员使用本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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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检测仪器对设备表面进行剂量率监测（β和γ发射体及低毒性α发射体不超过

4Bq/cm2，其他α发射体不超过 0.4Bq/cm2，货包表面辐射剂量率不超过 2mSv/h），确

认放射性货包是否完好无损、辐射水平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⑤放射性药品仓库保管人员、验收人员和运输人员分别在台账上签字后，方可将

货包取走。

⑥放射性核素货包出库后，仓库保管人员关闭仓库防护门，放射性核素货包的运

送管理等均由第三方有运输资质的公司人员负责。运输人员按照申请表核准时间，将

货包按时运出仓库，并妥善保管。货包出库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详见图 9-4。

图 9-4放射性核素货包出库工作流程及产污环节

9.3人流物流路径

（1）人流路径

管理人员和安全员从工作室西门进入工作室经卫生通过室，然后再由卫生通过间

东侧门进入库房从事相应工作。工作完成后原路返回。管理人员和安全员离开放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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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库房工作场所控制区时，必须通过表面污染监测仪监测表面污染达标后方可离

开。

（2）放射性药品物流

生产商放射性药品运输专用车辆可以直接开到本项目放射性药品库房所在仓库

东门外。货包从放射性药品库房东侧防护门入库，送源人员负责将货包从车辆搬至专

用小推车，库房管理人员利用专用小推车完成货包的搬运。药品出库时由送源人员将

所有药品用小车搬至运输车辆。

（3）放射性废物路线

放射性废物主要产生于去污环节，采用 2个 10mm厚铅当量的铅桶收集后在不合

格区进行暂存，较长半衰期和短放射性废物衰变达到相应时间，并经过仓库验收人员

监测合格后由仓库进出口运出，再作为一般固废处置。

本项目人流、物流、废物路线如图 9-5所示。综上所述，人流、放射性药品和放

射性废物路线设置合理可行。

图 9-5项目人流、物流路径

9.4污染源项描述

9.4.1正常工况

由操作流程及核素辐射特性表可知，正常工况放射性核素货包出入库过程中主要

污染因子包括：α射线、β射线、γ射线、韧致辐射。

（1）电离辐射

工作人员路线 药品路线 放射性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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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α射线

本项目贮存 223Ra过程中会产生α射线，α射线的最大能量为 5.715MeV，α射线在

空气中、人体组织中的射程均很短，穿不透皮肤表层。因此，本评价不考虑α射线外

照射影响。

2）β射线

本项目贮存 89Zr、90Y、188W（188Re）、95mTc、90Sr、89Sr、177Lu、131I、59Fe、110mAg、
14C过程中会产生β射线，其β射线能量主要在 0.156MeV~2.2839MeV之间，β射线在人

体组织中的射程较短，人的身体完全能够阻挡β射线，同时人体皮肤也能有效阻挡β射

线进入人体。因此，本项目评价时不考虑β射线的影响。

3）γ射线

本项目贮存 89Zr、188W（188Re）、96Tc、95mTc、113Sn、177Lu、131I、125I（粒子源）、

123I、 67Ga、 59Fe、 7Be、 110mAg、 223Ra 过程中会产生 γ射线，其 γ射线能量在

0.001MeV~1.12MeV之间，γ射线在人体组织中的射程较长，人体皮肤不能有效阻挡γ

射线进入人体。因此，本项目评价时将考虑γ射线的影响。

本项目贮存产生β+的放射性核素 89Zr、95mTc，正电子本身是不稳定的，正电子放

射性同位素衰变产生的正电子丧失动能后，与物质中的负电子结合，转化为一对运动

方向相反、能量均为 0.511MeV的γ光子，正电子与负电子自身消失，这种现象称为湮

没反应，所产生的γ光子也称湮没辐射。使用正电子药物发生湮没辐射产生 0.511MeV

的γ射线。

4）韧致辐射

本项目贮存放射性核素 89Zr、90Y、188W（188Re）、95mTc、90Sr、89Sr、131I、177Lu、
59Fe、110mAg、14C过程中会产生的β粒子穿过周围物质时将产生韧致辐射，即为 X射

线。

5）β表面污染

正常工况下不会造成β放射性表面污染。

6）α表面污染

正常工况下不会造成α放射性表面污染。

（2）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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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正常工况下不产生放射性废气。γ射线与空气作用，产生少量的臭氧和氮

氧化物等废气，经工作场所排风系统排放至楼顶。

（3）废水

本项目正常工况下不产生放射性废水。

（4）固体废物

正常情况下，本项目会接收少量退货及召回的放射性药品，退货及召回的放射性

药品原则上送回药品厂家处理，不能送回厂家处理的作为放射性废物，企业应加强对

货包的交接检测，不合格的货包应拒绝接收。

9.4.2事故工况下的污染源项

事故工况导致放射性核素外泄时主要污染因子包括α射线、β射线、γ射线、韧致

辐射、β表面污染、α表面污染、放射性废气、废水和放射性固体废物等。

（1）电离辐射

项目在事故工况下货包受损，使放射性核素发生泄漏撒泼，相应的放射性核素将

产生α射线、β射线、γ射线、韧致辐射，此时α射线、β射线、γ射线、韧致辐射成为主

要污染因子。

事故工况下放射性核素货包发生泄漏撒泼时，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墙壁、地面等的

放射性沾污，造成α放射性表面污染、β放射性表面污染，其中 223Ra放射性核素会造

成α放射性表面污染，其余的放射性核素会造成β放射性表面污染。

（2）废气

本项目事故工况下产生少量的放射性废气，包括臭氧和氮氧化物等废气，经工作

场所排风系统排放至楼顶。

（3）废水

本项目正常工况下不产生放射性废水。放射性废水主要来自事故状态时的洗手

水，根据设计，项目设计 1个槽式衰变池，收集事故状态时的放射性废水。放射性废

水单独收集后经衰变池处理达标后，再排入公司现有生化池处理。

本项目发生撒泼事故时，最多 2名工作人员进行清洗，洗手水按 50L/人·次考虑；

控制区污染地面需用吸水纸等清理干净，并检测合格后再拖地，不会产生拖地放射性

废水。因此事故时用水量为 0.1m3/次，排水系数取 0.9，放射性废水排放量为 0.09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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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放射性废水从产生处通过管道进入衰变池内处理。

衰变池有效体积为 0.5m3。衰变池所在位置拟按照重点防渗区建设，处理设施池

壁内部刷防渗砂浆，项目放射性废水管道则采用耐腐蚀的特种管道。放射性废水衰变

池设计为实心砖结构，为槽式处理间歇排放工艺，为人工操作管理，衰变池拟设置采

样口，衰变时间不够时，废水经监测合格后再行排放。

图 9-6项目废水及管线图

（4）固体废物

事故状态时去污产生的抹布、吸水纸、纸巾、手套、药瓶等，其产生量大约为 1kg/

次。

放射性固体废物拟按核素类别和日期分别收集在放射性固废衰变罐内，打包、贴

标识后进行暂存衰变。半衰期小于 24小时，暂存时间超过 30 天后；半衰期大于 24

小时。暂存时间超过核素最长半衰期的 10 倍后；含核素 131I 的暂存时间超过 180 天

后；经检测合格后去污废物等作为一般固废处理，废药瓶和废放射性药品返回厂家。

不能解控的长半衰期放射性废物交由资质单位处置。

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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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辐射安全与防护

10.1项目工作场所布局

本项目位于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现代医药物流中心负一楼，项目场所四周相

邻区域均为厂内区域。

本项目建设的放射性药品仓库东面为在地下室入口，南面和西面均为地下停车

场，北面为实土墙，上方为仓库。拟建放射性药品仓库分为药物装卸区、设备间、废

品室、货品交接处、核心仓库、卫生通过室和工作室，在对应区域画出边线。通过以

上场所独立、划分区域等措施，减少公众受到的照射。

因此，本项目选址及平面布局是合理可行的。

10.2工作场所分级

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附录 C提供的

非密封源工作场所放射性核素日等效最大操作量计算方法，可以计算出各核素的日等

效最大操作量。

日等效最大操作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10-1）

放射性工作场所因操作放射性物质的毒性组别和操作量的不同，产生的放射性

危害的机率也不同，为了便于管理，非密封源工作场所按所用放射性核素日等效最

大操作量，并考虑操作因素，分为甲、乙、丙三级。

根据公司提供的放射性同位素用量，可以计算本项目使用的各放射性同位素日

等效最大操作量见表 10-1。

表 10-1放射性药品仓库辐射工作场所日等效操作量核算表

序号 核素名称
实际日操作量

（Bq）
毒性组别修

正因子

操作方式修

正因子

日等效最大

操作量（Bq）
1 89Zr 1.63×1010 0.1（中毒组） 100（液态） 1.63×107

2 90Y 1.85×1011 0.1（中毒组） 100（液态） 1.85×108

3 188W（188Re） 1.48×1011 0.1（中毒组） 1000（固态） 1.48×107

4 96Tc 1.48×108 0.1（中毒组） 100（液态） 1.48×105

5 95mTc 1.48×108 0.1（中毒组） 100（液态） 1.48×105

6 90Sr 8.00×104 1（高毒组） 100（液态） 8.00×102

7 89Sr 7.4×1010 0.1（中毒组） 100（液态） 7.40×107

8 113Sn 1.48×109 0.1（中毒组） 100（液态） 1.4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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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77Lu 2.96×1010 0.1（中毒组） 100（液态） 2.96×107

10 131I 2.96×1011 0.1（中毒组） 100（液态） 2.96×108

11 125I（粒子源） 3.7×1012 0.1（中毒组） 1000（固态） 3.70×108

12 123I 7.4×1010 0.01（低毒组） 100（液态） 7.40×106

13 67Ga 1.48×108 0.1（中毒组） 100（液态） 1.48×105

14 59Fe 1.48×108 0.1（中毒组） 100（液态） 1.48×105

15 7Be 1.48×108 0.01（低毒组） 100（液态） 1.48×104

16 110mAg 1.48×109 0.1（中毒组） 100（液态） 1.48×106

17 223Ra 1.48×1010 10（极毒组） 100（液态） 1.48×109

18 14C 1.47×1010 0.01（低毒组） 100（液态） 1.47×106

合计 / / / / 2.48×109

放射性药品仓库每天最多贮存 34个放射性核素货包，最大日等效操作量为 2.48

×109Bq，因此放射性药品仓库辐射工作场所属于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10.3辐射工作场所分区

按照《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规定，为了便

于辐射防护管理和职业照射控制，控制正常工作条件下的正常照射或防止污染扩散，

并预防潜在照射或限制潜在照射的范围，将辐射工作场所分为控制区和监督区。

根据以上要求并结合实际，本项目工作场所管理分区如下：

控制区：项目建成后，将核心仓库（放射性药品库房）、废品库（放射性固废衰

变罐）区域划为控制区（图 10-1红色部分区域）。对于控制区，公司拟采取一系列

的辐射防护与安全措施，设置防护门，严格限制人员进入控制区，保障在工作过程中，

无关人员不得在该区内滞留，同时拟在控制区的入口及其他适当位置处设立醒目的电

离辐射警告标志，以保障该区的辐射安全。

监督区：核心仓库（放射性药品库房）东侧药物装卸车区、设备间，南侧的货品

交接处、卫生通过室，西侧的应急清洗区、北侧办公区、工作室等区域划为监督区（图

10-1蓝色部分区域）。在所划定监督区内可不采取专门的安全防护措施，但需要定期

或不定期地监测其辐射剂量率水平，为评价周围辐射环境是否安全提供依据。

综上，本项目辐射工作场所管理分区能满足 GB18871-2002、HJ1188-2021的分区

管理的要求。区域划分见图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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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项目工作场所分区示意图

10.4项目辐射防护设计

（1）屏蔽设计

①房间屏蔽设计

核心仓库（放射性药品库房）、在放射性药品贮存区进行了辐射防护屏蔽，放射

性药品贮存区东、南、西及北侧墙体采用 36cm 实心砖，加铺 6mmPb硫酸钡防护材

料（密度不小于 3.2g/cm3）；天花板为 25cm厚的混凝土（密度为 2.35g/cm3）加 3mmPb

铅板（密度不小于 11.4g/cm3）；建有 1处防护门，防护门为 8mmPb的铅板+钢板结

构。防护门上方设有“当心电离辐射”警示标志，以防人员误入。

项目具体屏蔽设计详见表 10-2，项目平面设计图见图 10-2，剖面图见图 10-3。
表 10-2工作场所实体防护设计

场所名称 场所尺寸（m） 防护实体 防护设计

核心仓库

长为 12.72m，宽为

4.835m（包含四周墙

体厚度），内空高

度为 3.6m

东侧、南侧、西侧和

北侧墙体

36cm实心砖+6mmPb 硫酸钡防护材

料

顶部 25cm混凝土+3mmPb 铅板

防护门
防盗门（铅板+钢板），内设 8mmPb

的铅板

废品室

长为 4.36m，宽为

2.72m（包含四周墙

体厚度），内空高

度为 3.6m

东侧、南侧、西侧和

北侧墙体

36cm实心砖+6mmPb 硫酸钡防护材

料

顶部 25cm混凝土+3mmPb 铅板

防护门
防盗门（铅板+钢板），内设 8mmPb

的铅板

控制区

监督区

消

防

水

池

地

下

停

车

场

停

车

位

实体墙

地下停车场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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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项目平面设计图

图 10-3项目平面设计图

②放射性核素货包屏蔽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放射性药品仓库内拟配备 2 个储存柜，储存柜置于

放射性药品仓库的中央并排布置，每个储存柜分为 4 层，每层最多放置 5 个货包，

每层之间用钢材料分隔开，储存柜每个面均采用 30mmPb 的铅防护并用钢材料包裹，

储存柜 1中存放 89Zr、90Y、188W（188Re）、96Tc、95mTc、90Sr、89Sr、113Sn、177Lu 等

核素共 17 个货包，储存柜 2中存放 131I、125I（粒子源）、123I、67Ga、59Fe、7Be、110mAg、
223Ra、14C等核素共 17个货包，储存柜存放示意图见图 10-4和 10-5，项目各个核素

货包存放按示意图货包位置固定存放，不会随意摆放。

36cm实心砖+6mmPb硫酸钡防护材料

36cm实心砖+6mmPb硫酸钡防护材料

36cm实心砖+6mmPb硫酸钡防护材料

36cm实心砖+6mmPb硫酸钡防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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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项目储存柜 1存放示意图

图 10-5项目储存柜 2存放示意图

30mmPb防护

30mmPb 防护

30mmPb 防护

3
0
m
m
P
b
防

护

3
0
m
m
P
b
防

护

30
m
m
Pb
防

护

3
0
m
m
P
b
防

护

30mmPb 防护

30mmPb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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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风设施

排风口设于暂存区靠东侧顶上位置，通过管道引到楼顶排放，排放口高于屋面

3m，并配有抽拉式活性炭吸附箱吸附后再排放。项目排风系统设置示意图见图 10-6，

屋顶排风机安装接管示意图见图 10-7。

图 10-6项目排风系统示意图

图 10-7项目排风管穿墙示意图

（3）辐射安全设施

①24小时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可提供直观的图像信息，对突发性事件进行监视，对放射性药品仓

库出入口进行 24小时监控，建设单位可以通过视频监控设备，设置报警时间段，该

时间段内有人闯入放射性药品仓库，监控系统则会向门卫室发送报警信息，可有效防

止非法人员进入，保障辐射安全。

排风管道引到楼顶，

配活性炭吸附后排放

进风系统排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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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主机设置在设备间内，分机（探头）设置在放存放射性药品区域出入口。

②防盗门

拟在放射性药品贮存区门口安装防盗门，设置双人双锁，两名辐射工作人员同时

在场才能打开放射性药品贮存区防盗门，既增加了药品存放的防盗性，又起到相互监

督作用，保证各项制度有效执行。并在门上加设 8mmPb防护板，保证辐射防护安全。

③灭火器

拟在放射性药品贮存区门口放置灭火器，能在仓库发生火灾初期起到控制作用。

④红外报警

拟在在放射性药品贮存区门口安装红外报警装置，当有外来人员碰到红外线，将

会触发报警器，增加了放射性药品的防盗性。

⑤辐射安全警示标志

建设单位拟在暂存库入口处设置电离辐射标志和中文警示说明。

⑥防护设备和个人防护用品

该项目工作场所拟配置的防护设备和个人防护用品如表 10-3所示。

表 10-3工作场所拟配置的防护设备

防护用品名称 规格 数量

铅衣 0.5mmPb 4件

辐射防护检测仪 / 1台

表面污染监测仪 / 1台

个人剂量计 / 4个

个人剂量报警仪 / 4台

铅桶 10mmPb 2个

10.5三废的治理

本项目涉及放射性核素货包，由核素生产厂商负责运输，使用方接收放射性货包

后，其保管责任转移到使用方，使用方使用放射性核素产生的放射性三废由使用方负

责。根据工程分析，项目正常工况时只产生放射性固废，事故工况时涉及放射性三废。

（1）放射性废气

根据工程分析，本项目正常工况下不产生放射性废气。131I、14C等具有挥发性的

放射性核素货包发生撒泼事故时，会产生少量的放射性气溶胶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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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拟在放射性药品库房东侧室顶设置一个排风口，拟设置强制排风装置，

发生事故时打开排风系统，引至现代医药物流中心楼顶排放。放射性药品库房废气经

活性炭吸附后排放，排风机排风量不少于 300m3/h。事故处理完成后及时更换活性炭。

（2）放射性废水

本项目正常工况下不产生放射性废水。本项目放射性废水主要来自事故状态时的

清洗水，经衰变池处理后，接入企业现有废水系统，最终进入市政管网。

（3）放射性固废

根据工程分析，正常情况下，本项目会接收少量退货及召回的放射性药品，退货

及召回的放射性药品原则上送回药品厂家处理，不能送回厂家处理的作为放射性废

物。项目拟在废品室内设置 2个 10mmPb的铅桶收集放射性固体废物，放射性固体废

物拟按核素类别和日期分别收集在放射性固废衰变罐，半衰期小于 24小时，暂存时

间超过 30天后；半衰期大于 24小时暂存时间超过核素最长半衰期的 10倍后；含核

素 131I的暂存时间超过 180天后；经监测合格后去污废物等作为一般固废处理，废药

瓶和废放射性药品返回厂家。长半衰期放射性药物暂存后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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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环境影响分析

11.1建设阶段对环境的影响

本次评价项目是需要对现有地下室进行改建，主要为墙体及门的辐射防护施工、

门洞改造以及重新安装双锁门、安装辐射剂量率监测系统、视频监控等建设内容。

本项目在建设期对环境无辐射影响，亦无放射性废气、废水及固体废弃物产生。

在建设阶段的环境影响主要为施工的影响。

11.1.1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粉尘扬尘的主要来源有：建筑装修材料的运输装卸过程、施工过程和工地杂物的

清理过程等。

为减少施工时产生的扬尘，在施工过程中应采取有效的防尘、降尘措施：在施工

场地的出入口，设置一定的围闭措施拦截尘土的飘散；在施工场地内及附近路面洒水、

喷淋，尽量减小扬尘的产生。

11.1.2水环境影响分析

建设期污水主要来自是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施工人员在建设场所进行施工期

间，所产生的粪便污水依托公司现有楼房中卫生间收集后，排入污水处理系统，处理

达标后通过总排口排入市政污水网管，最终排入污水处理厂处理。由于本项目工程量

少，施工周期短，所需施工人数一般不会超过 3人，施工人员产生的废水量不会对现

有收集处理系统造成冲击。

11.1.3声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过程中设备安装、车辆运输、各类施工机械等将对周围环境产生噪声影响。

为降低施工期声环境影响，建设单位应采取切实有效的防噪措施，尽可能的降低施工

机械设备和运输车辆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具体措施如下：

①合理安排施工时间；

②对施工机械采取消声降噪措施；

通过采取以上措施后，施工噪声可得到较好的控制。

11.1.4固体废弃物影响

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建筑垃圾，由施工单位统一收集后，运输至合法消纳场处理。

为减少工地施工建筑垃圾在堆放和运输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车辆运输散体材料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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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物时，必须密闭、包扎、覆盖，不得沿途漏撒。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依托公司

现有收集点分类集中收集后，定期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11.2运行阶段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工艺分析及源项，项目运行阶段产生的辐射环境影响主要为外照射影响。本

次环评采用模式预测方法来分析项目运行阶段产生的辐射环境影响。

11.2.1放射性核素货包的分级

根据《放射性物品安全运输规程》(GB11806-2019)中货包的包装分级，详见表

11-1。
表 11-1放射性核素货包的分级

条件
分级

运输指数（TI） 外表面上任一点的最大辐射水平 H（mSv/h）

0a H≤0.005 Ⅰ级（白）

0＜TI≤1a 0.005＜H≤0.5 Ⅱ级（黄）

1＜TI≤10 0.5＜H≤2 Ⅲ级（黄）

10≤TI 2＜H≤10 Ⅲ级（黄）b

注：a 若测的 TI值不大于 0.05，此数值可取为零；b 除集合包装以外，需按独家使用方式运

输。

根据业主提供资料，本项目存放的货包满足 I级（白）水平或Ⅱ级（黄）要求，

由《放射性物品安全运输规程》（GB11806-2019）可知货包外表面上任一点的最高辐

射水平应不超过 500μSv/h。每个货包体积很小，对于货包到关注点的距离来说，可考

虑为点源，点源的剂量率变化符合反平方律的关系式。本项目大部分货包体积很小，

为方便计算，统一将货包厚度计为 0.05m，货包外表面上任一点的最高辐射水平计为

500μSv/h。本报告将以放射性药品仓库满负荷工况下，考虑放射性药品仓库墙外表面

30cm处以及上一层 30cm处的γ辐射剂量率水平。

11.2.2周围辐射剂量率估算

（1）关注点设置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放射性药品仓库内拟配备 2个储存柜，储存柜置于放

射性药品仓库的中央并排布置，每个储存柜 4层，每层最多放置 5个货包，储存柜 1

中存放 89Zr、90Y、188W（188Re）、96Tc、95mTc、90Sr、89Sr、113Sn、177Lu等核素共 17

个货包，储存柜 2中存放 131I、125I（粒子源）、123I、67Ga、59Fe、7Be、110mAg、223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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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C等核素共 17个货包。每个储存柜长 1m，宽 0.5m，高 1m。

本报告将以放射性药品仓库满负荷工况下，考虑暂存库墙外表面 30cm处以及上

一层 30cm处以及周围环境关注点的γ辐射剂量率水平(详见图 11-1)，关注点情况见表

11-2。
表 11-2本项目各关注点位情况

关注点 关注点位置描述 辐射源与关注点距离 屏蔽设计

1# 东侧防护墙外 0.3m
储存柜 1 6.16m

360mm实心砖+6mmPb
硫酸钡涂料+30mmPb

储存柜

储存柜 2 6.16m

2# 南侧防护墙外 0.3m
储存柜 1 2.72m
储存柜 2 2.22m

3# 西侧防护墙外 0.3m
储存柜 1 6.16m
储存柜 2 6.16m

4# 北侧防护墙外 0.3m
储存柜 1 2.72m
储存柜 2 2.22m

5# 南侧防护门外 0.3m
储存柜 1 5.26m

8mmPb铅防护门+30mmPb储存柜
储存柜 2 4.89m

6#
场所上方地面距楼面

0.3m（仓库）

储存柜

1和储

存柜 2

1层 3.9m
250mm混凝土+3mmPb铅板

+30mmPb储存柜

2层 3.65m
3层 3.4m
4层 3.15m

图 11-1关注点设置示意图

▲1#

▲2#

3#▲

▲4#

▲5#

6.16m6.16m

2.22m

2.22m

5.26m

4.89m

储存柜 1
储存柜 2

2.72m

2.7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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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关注点设置示意图 2

（2）屏蔽计算方法

参照什值层的定义，按以下公式计算：

H= ………………………………（11-1）

式中：

H—屏蔽墙外 30cm关注点剂量率控制值，单位为微希沃特每小时(μSv/h）；

H0—靶点外 r0处的剂量率，单位为微希沃特每小时(μSv/h）；本项目保守按

每个货包 500μSv/h；

r0—剂量率为 H0时，与靶点间的距离，单位为米（m），为方便统一计算，

本项目取 0.05m；

r—参考点与靶点间的距离，单位为米（m）；

X—屏蔽厚度，mm；

TVL—γ射线的十分之一值层厚度，单位为毫米（mm）。

（3）参数选取

①本项目贮存含 89Zr、90Y、188W（188Re）、96Tc、95mTc、90Sr、89Sr、113Sn、177Lu、
131I、125I（粒子源）、123I、67Ga、59Fe、7Be、110mAg、223Ra、14C等放射性核素，对于

不同核素的辐射屏蔽计算，主要考虑各种不同能量的核素对应的衰减因子或什值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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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Zr、90Y、188W（188Re）、95mTc、90Sr、89Sr、177Lu、131I、59Fe、110mAg、14C储

存过程中会产生β射线，其中 90Y的β射线能量最大为 2.2839MeV，根据《放射防护实

用手册》，β射线在介质中的射程可采用下式计算:

d= ●EMAX………………………………（11-2）

式中：d—β射线在介质中的射程，cm；

ρ—介质的密度，g/cm3；空气密度为 1.293×10-3g/cm3，铅密度为 11.4g/cm3；

铅玻璃密度为 4.6g/cm3；有机玻璃密度为 1.18g/cm3；

EMAX—β射线的最大能量，MeV；本项目取 2.2839MeV。

本项目贮存核素衰变产生的β射线在屏蔽材料中的射程见表 11-3。
表 11-3本项目涉及核素β射线在屏蔽材料中理论最大射程

本项目涉及核素
89Zr、90Y、188W（188Re）、95mTc、90Sr、89Sr、131I、177Lu、59Fe、110mAg、

14C
最大β射线能量（MeV） 2.2839
空气中的射程（cm） 883
铅中的射程（cm） 0.10

铅玻璃中的射程（cm） 0.25
有机玻璃中的射程（cm） 0.97

经计算可知，项目涉及暂存放射性核素产生的最大能量β射线在空气中的射程为

883cm，在有机玻璃中的射程最大为 0.97cm，在铅中的射程最大为 0.10cm。本项目暂

存的放射性核素一般放置在安培瓶内（屏蔽β射线）、置于铅罐中再用货包桶包装；

放射性药品仓库设置了足够的空间，且有墙体和铅门进行屏蔽。本项目暂存的放射性

核素货包具备屏蔽防护效果且货包均置于 30mmPb的储存柜中暂存，故放射性核素产

生的β射线对周围环境影响很小。

β射线被周围的其他物质阻止时产生轫致辐射，轫致辐射会对周围环境产生辐射

污染，本项目按放射性核素货包表面剂量率进行考虑，放射性核素货包表面剂量率已

经考虑了轫致辐射、γ射线的贡献。因此，放射性核素货包表面剂量率计算表中考虑

了β放射性核素货包剂量率影响。

223Ra为α核素，在衰变过中会产生α粒子。由于α粒子的体积比较大，又带两个正

电荷，很容易就可以电离其他物质。因此，它的能量亦散失得较快，穿透能力在众多

电离辐射中是最弱的，人类的皮肤或一张纸已能隔阻α粒子，本项目设有储存柜和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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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仓库。因此，本评价报告不考虑α射线对人体的辐射影响。

②由于放射性货包外表面辐射剂量率最大值已经确定，对于不同核素的辐射屏蔽

计算，主要考虑各种不同核素产生的不同能量的γ射线对应的衰减因子或什值层。这

17 种核素发射γ射线能量相对较高的是 96Tc（主要能量 1.12MeV），项目 90Y、

188W(188Re)、131I、125I（粒子源）有多个货包，考虑到每种核素相关能量的衰减因子

和什值层数据，因此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核素进行相关计算，计算时将 96Tc、131I、125I

（粒子源）作为计算参数的核素，按其各自的参数考虑其辐射影响；没有计算参数的

核素均按射线能量相对较高的 96Tc参数来保守考虑其辐射影响。主要预测参数见表

11-4所示。

表 11-4放射性核素相关计算参数一览表

核素

1m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

单位：μSv∙m2（h∙MBq）
-1

TVL，mm

铅（11.4g/cm3） 实心砖(1.65g/cm3) 混凝土（2.35g/cm3）

96Tc 0.371 45 427 280

131I 0.0595 11 272 170
125I（粒子

源）
0.0165 3 18 12

注:（1）131I和 125I（粒子源）剂量率常数出自 GBZ120-2020，96Tc剂量率常数出自《辐射

安全手册》；（2）125I（粒子源）和 96Tc的 TVL参照《辐射安全手册》图 6-4，125I（粒子

源）按粒子能量 27.452keV 取值，96Tc按粒子能量 1120keV 取值；（3）131I的 TVL出自

GBZ120-2020，项目保守按铅的密度为 11.3g/cm3进行取值，实际建设密度为 11.4g/cm3，同

种材料一般情况下高密度材料对γ射线屏蔽更佳。

根据《辐射防护导论》，砖和混凝土由低 Z物质组成的建筑材料，厚度可用密度

进行换算，具体公式为：

= ………………………………（11-3）

式中：d1、d2——屏蔽材料 1和屏蔽材料 2的厚度；

③考虑剂量估算和评价的方便及统一，在屏蔽及设计范畴内，不进行各物理量与

周围剂量当量之间的转换系数修正。

④放射性药品库房正对楼下无建筑，不核算地板厚度。

（4）关注点周围剂量当量率计算结果

根据以上屏蔽计算参数，估算出各关注点辐射剂量率结果见表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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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5关注点辐射剂量率估算结果

关注点

关注

点距

离 m
核素

货包

个数

货包表

面剂量

率合计

μSv/h

辐射

屏蔽

情况

剂量率估算结果

(μSv/h）

东侧防

护墙外

0.3
m

6.16
储存柜

1

95mTc、113Sn、90Sr 3 1500

360m
m实心

砖

+30m
mPb储
存柜

0.00306

0.0255

89Zr、2份 89Sr、
96Tc

4 2000 0.00407

4份 188W
（188Re）、177Lu

5 2500 0.00509

5份 90Y 5 2500 0.00509

6.16
储存柜

2

7Be、110mAg、223Ra 3 1500 0.00306
4份 131I 4 2000 0.000012

2份 123I、59Fe、
14C、67Ga

5 2500 0.00509

5份 125I（粒子源） 5 2500 2.80*10-252

南侧防

护墙外

0.3m

2.72
储存柜

1

95mTc、113Sn、90Sr 3 1500

360m
m实心

砖

+30m
mPb储
存柜

0.0157

0.152

89Zr、2份 89Sr、
96Tc

4 2000 0.0209

4份 188W
（188Re）、177Lu

5 2500 0.0261

5份 90Y 5 2500 0.0261

2.22
储存柜

2

7Be、110mAg、223Ra 3 1500 0.0235
4份 131I 4 2000 0.0000903

2份 123I、59Fe、
14C、67Ga

5 2500 0.0392

5份 125I（粒子源） 5 2500 2.16*10-231

西侧防

护墙外

0.3m

6.16
储存柜

1

95mTc、113Sn、90Sr 3 1500

360m
m实心

砖

+30m
mPb储
存柜

0.00306

0.0255

89Zr、2份 89Sr、
96Tc

4 2000 0.00407

4份 188W
（188Re）、177Lu

5 2500 0.00509

5份 90Y 5 2500 0.00509

6.16
储存柜

2

7Be、110mAg、223Ra 3 1500 0.00306
4份 131I 4 2000 0.000012

2份 123I、59Fe、
14C、67Ga

5 2500 0.00509

5份 125I（粒子源） 5 2500 2.80*10-252

北侧防

护墙外
2.72

储存柜

1

95mTc、113Sn、90Sr 3 1500 360m
m实心

砖

+30m

0.0157

0.152
89Zr、2份 89Sr、

96Tc
4 2000 0.0209

4份 188W 0.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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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m mPb储
存柜

（188Re）、177Lu 5 2500
5份 90Y 5 2500 0.0261

2.22
储存柜

2

7Be、110mAg、223Ra 3 1500 0.0235
4份 131I 4 2000 0.0000903

2份 123I、59Fe、
14C、67Ga

5 2500 0.0392

5份 125I（粒子源） 5 2500 2.16*10-231

南侧防

护门外

0.3m

5.26
储存柜

1

95mTc、113Sn、90Sr 3 1500

8mmP
b铅防

护门

+30m
mPb储
存柜

0.0194

0.173

89Zr、2份 89Sr、
96Tc

4 2000 0.0295

4份 188W
（188Re）、177Lu

5 2500 0.0323

5份 90Y 5 2500 0.0323

4.89
储存柜

2

7Be、110mAg、223Ra 3 1500 0.0224
4份 131I 4 2000 0.0000734

2份 123I、59Fe、
14C、67Ga

5 2500 0.0374

5份 125I（粒子源） 5 2500 1.29*10-293

场所上

方地面

距楼面

0.3m

（仓

库）

3.15
（4
层）

储存柜

1
95mTc、113Sn、90Sr 3 1500

250m
m混凝

土

+3mm
Pb铅
板

+30m
mPb储
存柜

0.00894

0.060

储存柜

2
7Be、110mAg、223Ra 3 1500 0.00894

3.4
（3
层）

储存柜

1

89Zr、2份 89Sr、
96Tc

4 2000 0.0102

储存柜

2
4份 131I 4 2000

0.0000087
4

3.65
（2
层）

储存柜

1
4份 188W

（188Re）、177Lu
5 2500 0.0111

储存柜

2
2份 123I、59Fe、

14C、67Ga
5 2500 0.0111

3.9
（1
层）

储存柜

1
5份 90Y 5 2500 0.00972

储存柜

2
5份 125I（粒子源） 5 2500 8.60*10-276

综上，根据表 11-5理论计算可知，本项目暂存库四周场所关注点的辐射剂量率

最大预测值为 0.173μSv/h，小于 2.5μSv/h，满足参照《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

（HJ1188-2021）确定的场所剂量率控制值的要求。

11.2.4项目运行对工作人员所致有效剂量分析

（1）有效剂量估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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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γ外照射所致人均年有效剂量保守根据周围剂量当量来估算，具体见下列公式：

E=
●

HT×t×10一6(mSv).....................（11-4）

其中：E为 X-γ外照射所致人均年有效剂量，mSv；
●

HT为 X-γ辐射剂量率，nSv/h；

t为辐射照射时间，小时。

（2）工作人员受照剂量估算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项目拟配置 4名辐射工作人员专门负责放射性药品仓

库的工作，辐射工作人员工作负荷见表 11-6。

表 11-6放射性药品仓库辐射工作人员工作负荷

工作内容 人员数量 工作负荷

安保巡检、资料

审查
2名保管人员

日常安保巡检按照每日操作 1小时来保守估算，每年工作

250天（采用两班制），每人每年累计工作时间为 125h；其余

时间工作人员在普通办公区进行办公。

货包出入库 2名验收人员

货包出入库的核实过程很短，按照保守情况估算，每个货

包出入库时间最多 2min，一天 70min（采用两班制），每人每

年累计时间为 146h；其余时间工作人员在普通办公区进行办

公。

货包出入库时，辐射工作人员操作位按照放射性核素货包 0.3m处的辐射剂量率

水平（即 13.89μSv/h）来保守估算，日常巡检所处位置的辐射剂量率水平以表 11-5算

出的辐射剂量率最大值（0.173μSv/h，南侧防护门外 0.3m）来保守估算，辐射工作人员

受照射剂量估算详见表 11-7。

表 11-7暂存库辐射工作人员受照射剂量估算

工作内容 工作负荷 受照剂量率(μSv/h） 年有效剂量（mSv/a）

安保巡检、资料审查 125h 0.173 0.033

货包出入库 146h 13.89 2.028

由表 11-7 可知，负责放射性药品仓库货包出入库的每名工作人员因项目运行接

受的年有效剂量最大为 2.028mSv，负责放射性药品仓库安保巡检、资料审查的每名

工作人员因项目运行接受的年有效剂量最大为 0.033mSv，均低于职业人员年剂量管

理约束值（5mSv），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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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的要求。

（3）公众成员受照剂量估算

参考《放射治疗辐射安全与防护要求》（HJ1198-2021）取居留因子，场所东侧

防护墙外 0.3m（药品装卸车区）居留因子取 1/4，场所上方地面距楼面 0.3m（仓库）、

南侧防护门外 0.3m（货品交接处，为普通人员不会到达区域）居留因子取 1/8，西侧

防护墙外 0.3m（工作室）居留因子取 1，北侧防护墙外 0.3m（实土墙）居留因子取

1/20，公司每年工作 250天，每天按 8h考虑，则全年工作时间为 2000h/a。

根据表 11-5的估算结果及公式 11-4来估算项目运行对周围环境人员受照射剂量，

项目周围关注点受照射剂量估算结果见表 11-8。
表 11-8项目周围关注点受照射剂量估算结果

序
号

点位
辐射剂量率

(μSv/h） 时间（h） 居留因子
年有效剂量

（mSv/a） 备注

1#
东侧防护墙外 0.3m
（药品装卸车区）

0.0255 2000 1/4 0.013 公众

2#
南侧防护墙外 0.3m
（货品交接处）

0.152 2000 1/8 0.038 公众

3#
西侧防护墙外 0.3m

（工作室）
0.0255 2000 1 0.051 职业

4#
北侧防护墙外 0.3m

（实土墙）
0.152 2000 1/20 0.038 公众

5#
南侧防护门外 0.3m
（货品交接处）

0.173 2000 1/8 0.043 公众

6#
场所上方地面距楼

面 0.3m（仓库）
0.060 2000 1/8 0.015 公众

由表 11-8可知，放射性药品仓库周围公众人员年有效剂量最大为 0.043mSv/a（南

侧防护门外 0.3m），低于公众成员年剂量管理约束值（0.1mSv）和《电离辐射防护

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对公众成员剂量限值（1mSv）的要求。

因此，本项目工作场所的防护设计满足要求，正常运行后产生的辐射影响满足标

准要求，对人员产生的辐射影响较小。

11.2.4采取三废治理措施后放射性固体废物和流出物对环境的影响

放射性废气：本项目新建成一套排风系统用于放射性药品仓库的排风。排风口设

于放射性药品仓库所在大楼楼顶上方，排风系统通过排风管道将废气引到楼顶排放，



52

排放口高于屋面，并配有抽拉式活性炭吸附箱吸附后再排放。应定期检查通风系统活

性炭吸附箱的有效性，及时更换失效的活性炭，更换周期不能超过厂家推荐的使用时

间。放射性药品仓库排风系统设置示意图见图 10-6，废气治理措施满足参照标准《核

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中相应要求。

放射性废水：本项目正常工况下不产生放射性废水。放射性废水主要来自事故状

态时的洗手水，根据设计，项目设计 1个槽式衰变池，收集事故状态时的放射性废水。

放射性废水单独收集后经衰变池处理达标后，再排入公司现有生化池处理。

放射性固体废物：本建项目配备了收集放射性固体废物的铅桶，放射性固体

废物分类收集、分别处理，按《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中

7.2.3 款要求进行管理，收集的固体废物在专用贮存衰变箱内存放衰变，待其所含放

射性核素活度衰变至低于相应核素 GB18871-2002 清洁解控水平推荐限值及

HJ1188-2021 第 7.2.3.1款要求时，对废物清洁解控并作为医疗废物处理，项目放射性

固体废物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放射性污染。

11.3事故影响分析

本项目可能发生最大概率风险事故为放射性核素货包在放射性药品仓库存放过

程中发生失控事件，放射性核素货包的丢失、被盗和放射性核素货包破损有放射性物

质泄露，可能导致无关人员近距离接触裸源造成大剂量照射，对外环境公众造成不同

程度辐射危害。

11.3.1被盗或丢失事故

（1）放射性物质在途中失控。由于放射性药物或放射源都是从相应厂家进货，

在运输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货包的被盗或丢失等失控事故。如装有放射性物质的货包没

有按预定的时间到达，公司首先应在公司内部进行各种可能性的检查，然后与订货公

司联系，要求追踪货包去向，直到找到放射性物质货包为止。

（2）放射性要求在仓库丢失。由于管理不善，安保不严，在暂存的放射性药品

可能会发生被盗或丢失等失控事故。

公司一旦确定放射性药品失控，应即刻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并配合公安部门、

生态环境部门调查、侦破工作。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证据。

11.3.2泄漏污染事故

7.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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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射性药品转移、注射等使用过程中，可能会由于操作人员违反操作规程或误

操作引起的意外泄漏，导致局部场所台面或地面产生放射性污染。发生此类事故应迅

速用吸附衬垫吸干溅洒的液体，以防止污染扩散。然后用备用的塑料袋装清洗过程中

产生的污染物品和湿的药棉、纸巾，从溅洒处移去垫子，用药棉或纸巾擦抹，应注意

从污染区的边缘向中心擦抹，直到擦干污染区。用表面污染监测仪测量污染区，如果

β表面污染大于 40Bq/cm2，表明该污染区未达到控制标准，这时应用酒精浸湿药棉或

纸巾擦拭，直到该污染区β表面污染小于 40Bq/cm2为止。吸擦后的药棉或纸巾作放射

性固体废弃物处置。

11.3.3人员照射剂量超标事故

工作人员在开展辐射工作过程中未按要求穿戴铅服、铅围脖等个人防护用品，造

成附加辐射照射剂量超过管理限值要求。公司应加强对辐射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增

强辐射防护与安全意识，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及时关注个人监测结果。确保每一

位辐射工作人员正常操作不会受到超剂量照射。

11.3.4固体废物超标排放

放射性药品仓库产生放射性固体废物的场所均设有带防护功能的废物桶，再将收

集箱内的固体废弃物连同垃圾袋分期存放到废物间内存放。废气排放口更换下的废活

性炭也属于放射性固体废物，更换下的活性炭将存放于衰变箱中，标注活性炭存放日

期、存放量等。

严格要求每次处置前均需开展放射性检测，其所含放射性核素活度衰变至低于相

应核素 GB18871-2002清洁解控水平推荐限值及 HJ1188-2021第 7.2.3.1款要求时，可

对废物清洁解控并作为医疗废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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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辐射安全管理

12.1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的设置

12.1.1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

按照国务院令第 449号《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及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的要求，建设单位目前已成立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小组，签订了辐射工

作安全责任书，并配备了辐射安全管理人员，负责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辐射安全与

环境保护管理小组成员如下：

组长：马德鑫全面负责委员会的工作；

副组长：秦玉文协助组长开展工作；

成员：范辉、吴雪莲、吕丽、覃显钧、张雯宇、韦幸、麻丽佳、潘澎、赖汉聪、

石中柑、廖沛良、廖建观、王国磊（具体见附件 5）；

主要工作职责如下：

（1）定期开展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2）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协作；

（3）定期组织培训和交流，提高委员会成员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

（4）对辐射项目实行严格审批制度，确保项目安全、环保可行；

（5）建立健全辐射事故和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确保应急处置及时有效。

12.1.2人员配备与职能

本项目规划配备 4名辐射工作人员。

依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中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要求，

从事辐射工作的人员必须通过辐射安全和防护专业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和考

核。依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中第二十八条的要求，生产、

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对直接从事生产、销售、使用活动

的工作人员进行安全和防护知识教育培训，并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不得上岗。

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和考核有关事项的公告》

（2019年，第 57号）的相关要求，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新从事辐射活动的人员，

以及原持有的辐射安全培训合格证书到期的人员，应当通过生态环境部培训平台报名

并参加考核。2020年 1月 1日前已取得的原培训合格证书在有效期内继续有效。

公司应及时安排本项目未参加培训并考核合格的辐射工作人员在生态环境部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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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平台参加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考核成绩合格有效期五年）。

12.2辐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的要求，公司制定了《辐射

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辐射事故应急预案》、《人员培训管理制度》《监测方案》

《设备检修维护制度》《台账记录管理制度》《岗位职责》《操作规程》等一系列规

章制度。公司目前制定的制度基本满足《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与防护条例》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中的有关防护要求，但尚需进一步细

化和完善，公司辐射安全领导小组应牵头对公司现有的辐射安全与防护相关制度进行

系统修订，提高制度的可操作性，做到所有辐射工作都有章可循，有制度保障。

辐射安全管理制度较为全面，制度内容可行。公司应在今后工作中，不断总结经

验，根据单位实际情况，对各项制度加以完善补充，并确保各项制度的落实。

针对本项目辐射活动情况，提出如下要求：

（1）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要求组织本项目的所

有辐射工作人员参加生态环境部门的辐射安全和防护知识考核，经考核合格并取得相

应上岗资格证后才能上岗，并按每 5年一次的要求进行复训，同时应为辐射工作人员

建立个人剂量档案和职业健康档案。

（2）环评批复后，需及时向相关部门申请重新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

12.3辐射监测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展辐射工作的单位应当对其设备性能、工作场所

防护以及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受照情况定期开展自主或者委托监测，以保障辐射工作的

正常开展以及人员的健康和安全。建设单位需根据要求制定以下辐射监测计划。

12.3.1个人剂量监测

建设单位应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定期对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计进行监测（监

测周期一般为 30天，最长不应超过 90天），并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

和防护管理办法》和《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的要求建立个人剂量记录及监测

档案管理制度，并对职业照射个人监测档案终生保存。

按照《放射工作人员健康标准》的相关规定，公司应为辐射工作人员建立个人健

康档案，对新上岗工作人员，做好上岗前的健康体检报告，合格者才能上岗；对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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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工作的工作人员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档案要终生保存，工作人员调动工作单

位时，个人剂量、个人健康档案应随其转给调入单位。职业健康检查周期为 1~2年，

但不得超过 2年，必要时可适当增加检查次数；在本单位从事过辐射工作的人员在离

开该工作岗位时也应进行健康体检。

12.3.2辐射环境监测

（1）单位自检

建设单位将配备 1台辐射剂量监测仪和表面污染监测仪，需利用自备的监测仪器

对工作场所进行定期定制度监测，并建立档案。

（2）年度监测

公司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定期（每年常规监测一次）对辐射工作场所及周围环境

进行辐射环境和表面污染监测，并建立监测档案。监测数据每年年底向当地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上报备案。本项目运行后，将继续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开展相关监测。监测方

案如下。

①监测范围：项目场所周围 50m范围内、人员活动位置处等。

②监测项目：X-γ辐射剂量率、表面污染。

③监测频率：1次/年。

④监测仪器：由接受委托监测机构负责选取符合相关监测技术规范的监测仪器。

⑤监测要求：监测记录应清晰、准确、完整并纳入档案进行保存。

12.3.3年度安全评估报告

每年 1月 31日之前，核技术应用单位应向辐射安全许可证发证机关及当地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提交上一年度的本单位辐射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

12.4辐射事故应急

12.4.1应急响应机构设置与职责

本项目为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

和防护条例》第四章规定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第六章

的规定，结合单位的实际情况和表 11中“事故影响分析”，制定了《辐射事故应急

预案》（见附件 6）。

预案规定了公司职业安全防护应急领导小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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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责：负责应急预案的修订、落实演练，以及事故时向环保、公安和卫生主

管部门报告等工作，监督检查放射安全工作，防止辐射事故的发生；针对防范措施失

效和未落实防范措施的部门提出整改意见；对已发生辐射事故的现场进行组织协调、

安排救助、并向放射工作人员与公众通报；负责向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辐射事故发

生和应急救援情况，恢复正常秩序、稳定受照人员情绪等方面的工作。

12.4.2应急预案内容

公司制定的辐射专项应急预案包括下列内容：事故风险分析、组织机构和职责、

处置程序、处置措施、注意事项等内容。此外，公司总的事故应急管理制度中明确了

应急演练及应急培训相关内容，还包括各组织机构人员名单及应急联系电话等，具体

见附件 6。

12.4.3应急人员的培训与演习计划

针对本公司开展放射技术应用的实际情况和需要，由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定期

组织开展辐射事故应急培训与应急演练，对辐射事故应急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国

家有关法规和应急专业知识培训和继续教育，使应急救援人员熟练掌握辐射损伤医疗

救治、应急处置、辐射防护等知识，不断提高应急反应及救援能力，确保在突发辐射

事故时能够及时、安全、有效开展应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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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结论与建议

13.1结论

13.1.1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南宁市高新区永林路88号，拟利用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现代医药

物流中心负一楼地下停车场建设放射性药品库房项目，拟建放射性药品库房主要贮存

和销售89Zr、90Y、188W（188Re）、96Tc、95mTc、90Sr、89Sr、113Sn、177Lu、131I、125I（粒

子源）、123I、67Ga、59Fe、7Be、110mAg、223Ra、14C共18种核素的放射性药物。根据核

算，项目放射性核素贮存的日等效最大操作量约为2.48×109Bq，年最大贮存量为

1.14×1015Bq，属于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此外，公司仅从事销售的3种放

射性药物为99mTc、18F、68Ga，这些放射性药物直接从生产商送至使用单位，不进行贮

存。

13.1.2辐射安全与防护分析结论

项目工作场所布局合理，放射性药品仓库采取辐射防护措施，仓库设计防盗防火

安全措施；正常工况下整个过程无放射性废物产生，整个贮存销售过程不打开放射性

药品货物包装，项目场所的防护设施满足《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

（HJ1188-2021）和《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防

护要求。

13.1.3选址的合理性

药品的运输直接到放射性药品仓库门口，不穿插其他厂房，减小交叉污染的可能

性，且整个贮存销售过程中，不打开放射性药品货物包装，减少污染发生的可能性；

场所布局各工序衔接合理，有利于辐射安全管理。因此本项目工作场所布局合理，能

够满足辐射安全与防护的要求。项目各辐射工作场所控制区、监督区划分方案，满足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分区管理的相关要求。

因此，本项目选址合理可行。

13.1.4现状评价结论

项目工作场所及周围区域环境现状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在广西γ辐射空气吸收

剂量率范围内，辐射环境质量状况未见异常。

13.1.5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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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理论估算可知，项目在正常运行期间，工作场所各关注点处X-γ辐射剂量率，

满足《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中的限值要求；工作人员及公

众成员受照的年有效剂量均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中关于剂量限制的要求，同时符合年剂量管理约束值的要求。

13.1.6相关管理制度

公司成立了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包括《人员培训管理制度》、

《人员健康管理制度》、《辐射监测制度》、《监测仪器使用及校验制度》、《台账

管理制度》、《放射性药品采购管理制度》、《放射性药品销售和售后服务管理制度》、

《放射性药品运输管理制度》、《辐射防护与安全保卫制度》、《放射性药品不良反

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制度》、《放射性药品采购操作规程》、《放射性药品收货操作规

程》、《放射性药品验收操作规程》、《放射性药品销售退回管理操作规程》、《药

品储存、出库、运输操作规程》等相关管理制度及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满足辐射环境

管理要求。

公司已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要求从事本项目辐射

工作人员参加培训考核并取得合格证后，方可上岗。

13.1.7产业政策符合性

本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中第一类鼓励类第六项核能

的第4条“核技术应用：同位素、加速器及辐照应用技术开发，辐射防护技术开发与

监测设备制造”，是目前国家鼓励发展的新技术应用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13.1.8实践的正当性

本次放射性药品仓库建成后，能减少放射性货包在路上的逗留时间，进一步提高

放射性核素销售项目的安全性，对受电离辐射照射的个人和社会所带来的利益远大于

其引起的辐射危害，项目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中辐射防护“实践的正当性”的原则与要求。

13.1.9安全考核及健康管理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2019年8月22日修改）第

十六条要求：“辐射安全管理机构成员和辐射工作人员均需参加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

并取得培训合格证”。本项目所有辐射工作人员在上岗前均应在“国家核技术利用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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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平台（http：//fushe.mee.gov.cn/）参加辐射安全和防护专业知识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考核，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同时，取得培训合格证的人员，公司应

每5年组织一次复训。

定期开展个人剂量检测和职业健康体检，妥善保管个人剂量和职业健康体检结

果，出现异常情况时，分析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可有效降低辐射对人员身体造成

的危害。

13.1.10综合性结论

综上所述，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乙级非密封源工作场所项目，符合产业政策

要求，在落实项目实施方案和本报告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和辐射环境管理完善建议

的前提下，项目正常运行对周围环境产生的辐射影响，在国家允许的标准范围内，符

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因此，从辐射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认为本项目可行。

13.2建议和承诺

13.2.1建议

根据项目情况本评价提出以下建议：

（1）按照辐射安全许可证的许可内容从事辐射工作。

（2）不断完善辐射安全管理体系，加强辐射安全教育培训，提高职业工作人员

对辐射防护的理解和执行辐射防护措施的自觉性，杜绝放射性事故的发生。

（3）继续做好辐射防护工作档案，对辐射工作人员的辐射防护培训、个人剂量

检测、健康查体和辐射防护检测等资料要分类保管并长期保存，严格执行辐射监测计

划，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4）做好职业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监测和健康管理；做好辐射工作人员考核。

按照辐射事故应急处理预案和报告制度的要求，定期进行熟练演习。

（5）落实辐射防护设施定期检查制度，如检查辐射警示标志等。

13.2.2承诺

为保护环境，保障人员健康，公司承诺：

（1）环评批复后，尽快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

（2）按《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与防护管理办法》（环保部 18号令）要

求开展个人剂量监测、工作场所监测以及对本单位放射性同位素的安全和防护状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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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年度评估，并于每年 1月 31日前向发证机关及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提交上一年度的

报告。

（3）接受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检查并及时整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4）完善规章制度并保证各种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有效执行。

（5）按要求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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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审批

下一级环保部门预审意见：

公章

经办人年月日

审批意见：

公章

经办人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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